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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 :家庭暴力———妇女面临的人权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各种调查和研究表明 :家庭暴力是一

个跨越国界、意识形态、阶级、种族和少数人群体的全球性问题 ,妇女、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与此同时 ,在许多国家 ,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1 〕因此 ,介绍挪威有关惩治家庭暴力的法

律改革与实践 ,分析它对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律改革和政府决策的可资借鉴之处 ,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挪威 ,是位于斯堪第娜半岛西端的北欧国家。和中国一样 ,至今挪威尚无家庭暴力存在状况的官方

统计数据。据挪威官方人士估计 ,妇女一生中遭受过暴力的比例大概在 15 % —20 %之间。〔2 〕在挪威 19

个省的 50 多个妇女庇护所中 ,平均每年有 2500 名妇女住在那里。2000 年 ,受暴妇女给庇护所打电话、

或到庇护所寻求帮助、或住在庇护所的共有 53213 名。2001 年到庇护所寻求避难的妇女人数与 2000 年

大致持平。〔3 〕可以说 ,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在挪威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 ,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

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 ,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一　挪威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挪威对受暴妇女的法律保护一直相当薄弱。〔4 〕从 80 年代开始 ,到 2000 年

底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

(一)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的确立
家庭暴力问题在挪威刑事化的过程 ,源自 1982 年一位检察官提交的一份定期报告。他通过对妇女

庇护所等机构的调查和对收集的家庭暴力情况分析之后 ,呼吁 :警察和检察机关应当对已经发生的对妇

女暴力行为提起公诉 ,给予足够的重视。〔5 〕另一方面 ,其时在各种暴力犯罪中 ,家庭暴力案件的撤案率

居于首位 ,以下两个调查数据可以说明这点。80 年代初期对奥斯陆警察局接到受暴妇女报警指控案件

的调查发现 ,76 %的案件最终都因妇女撤回指控而终止。1986 年 ,报警的家庭暴力案件共 178 件 ,因妇

女撤回指控而终止的占 41 %。挪威犯罪学家 Kristin Skjorten 女士对 1980 —1989 年间被判刑入狱的共 58

名暴力犯罪人的刑期 ,以家庭暴力和陌生人间的暴力做对比研究 ,发现对因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者的刑期

和对陌生人暴力犯罪者的刑期 ,没有明显的制度上的差异。换句话说 ,在对家庭暴力犯罪者的量刑和对

陌生人暴力犯罪的量刑是一样的。〔6 〕这表明 ,当时 ,挪威追究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不利的主要症结 ,在于

对这类案件提出控诉的刑事诉讼规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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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5 〕

〔6 〕 Kristin Skjorten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前引注 4。

Marius Raakil ,Paal Kristian Molin :“Men Who Use Violence Aganist Women :what to do with them ?”, < The National Report from Norway >

September 1999.

根据挪威妇女危机中心秘书长 ,女权主义者 Tove Smaadahl 在 2002 年 2 月奥斯陆 ;“家庭暴力 :中国和挪威的看法”研讨会上的

发言。

根据作者 2002 年 3 月 5 日对挪威司法警察部负责政府行动计划实施协调工作的Line Nersnaes 女士的访谈。

参见黄列 :《家庭暴力 :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 (上)》,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春季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副研究员。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6 月在挪威人权研究所做客座研究。



1988 年 ,一项重大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改出台。该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 ,对配偶、儿童或其

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uncondi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 的公诉原则。〔7 〕

具体来说 ,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 ,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 ,也可以向施

暴者提起诉讼。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信号 ,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 :即家庭暴力不仅是犯

罪 ,而且是严重的犯罪。

1988 年之前 ,挪威法院判决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绝大多数是受暴妇女自诉的 ,公诉立案的很少。

而且 ,许多受暴妇女由于受到施暴者的求情、威胁 ,或因已经与施暴者达成协议 ,或者认为只需要让施暴

者接受治疗 ,而不是接受刑事处罚等原因 ,在向警察报案后 ,又撤销了指控。这个修正案的实施 ,改善了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他们由原来的控诉一方 ,变成了案件的证人。同时 ,也使对施暴者的刑事

处罚更为容易。不过 ,这项修正案并没有完全消除受暴妇女在诉讼中拒绝与警察合作或者拒绝出庭作

证的现象。按照挪威刑事诉讼法第 122 条的规定 ,受暴妇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有权拒绝提供证据。所

以 ,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实行以来 ,常有妇女运用该项权利 ,拒绝作证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案件的

发展进程。尽管如此 ,检察机关仍然依照法律 ,对施暴者提起诉讼 ,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还会胜诉。

(二)加强对家庭暴力被害人司法程序上的保护
1994 年 7 月 1 日 ,一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通过。〔8 〕该修正案目的在于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

被害人的地位 ,加强对其司法程度上的保护。修正案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

11 允许被害人接触案件相关材料 ,知晓案件更多信息 ;被害人会被告知起诉书是否已被公诉机关

提交给法院 ,以及起诉书的具体内容。

21 被害人在法庭举证时 ,法庭有权命令被告人暂时离开 ;在证人不满 14 周岁的性犯罪中 ,无论轻

罪还是重罪 ,如果法官认为有利于保护儿童利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 ,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 ,在开庭期间

分别提取证人证言。

31 加强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章 a 的规定 ,性犯罪的被害人有权委托律师 ,

国家支付律师的报酬 ;如果被害人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 ,律师的代理费用也由国家支付。律师在其所代

理的案件处于调查和审理期间 ,有责任维护被害人利益 ,也可以给被害人提供额外援助和支持 ,律师这

样做会被认为是当然的和合理的。

41 在法官提取证言制度上 ,还有一项新的规则 ,即 :对于向儿童实施性暴力的犯罪嫌疑人 ,要由一

位具有解释儿童行为资格的人士对该儿童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在与儿童的游戏和谈话过程中进行。法

庭上 ,观察者会对自己所观察的情况作出陈述。〔9 〕

51 法庭有权发出限制令 ,对遭到前配偶威胁、迫害或者骚扰的妇女提供保护。

(三)对施暴者的限制令与受暴妇女的暴力警报器
在 1994 年修正案基础上 ,1995 年 1 月 1 日 ,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

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开始实施。修正案规定 :受到暴力侵犯的妇女 ,即使还没

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 ,仍然可以得到保护。所以 ,现在 ,那些受到身体、性侵犯、虐待的妇女可以

通过申请限制令 ,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

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

从 1997 年开始 ,奥斯陆警察学院与美国一所大学合作启动一个项目。该项目是向受到伴侣暴力的

妇女提供一个从警察局获得的暴力警报器。当妇女受到伴侣侵害或者威吓时 ,可以启动随身携带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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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

〔9 〕 不过根据 www. wave2network. org 网页上的信息 ,到 1998 年该项规则还未生效。

根据 2002 年 2 月奥斯陆 :“家庭暴力 :中国和挪威的看法”研讨会上 ,挪威儿童和家庭事务部印发的有关挪威情况的英文资

料。

在作者收集的挪威反家庭暴力法律的资料中 ,都或多或少地提到这项刑事诉讼原则地确立。例如 : Kristin Skjorten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Marius Raakil ,Paal Kristian Molin ,“Men Who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at to

do with them ?”, < The National Report from Norway > September 1999 等。



报器向警察报警。〔10〕

之后 ,司法警察部与儿童和家庭事务部、保健和社会事务部一起合作开发了向受到暴力威胁的妇女

提供警报系统 ,即“暴力警报”系统。那些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或者已经被证明处于危险境地的妇女

可以申请佩戴警报器。这个警报器与妇女住所最近的警察局相连 ,以确保警察能够迅速出警。〔11〕据介

绍 ,到 2002 年已经有 550 名妇女在家中安装了暴力警报装置。该装置在遏止暴力发生上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这些妇女的前夫或者以前的同居伴侣知道此事后 ,不敢轻易再去骚扰她们。〔12〕

(四)其他方面的法律改革措施
在挪威刑法中 ,家庭暴力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罪名。发生在私人领域中的各种暴力侵害行为 ,分别归

属于刑法关于侵扰、身体伤害、强奸等犯罪的一般条款之中。刑法第 192 条有关强奸罪的规定 ,指出“也

适用于施暴者和受害人为婚姻关系的情况”。〔13〕1989 年 ,一项刑法修正案出台 ,提高了包括虐待罪、无

因性暴力罪在内的各种暴力犯罪的刑期。〔14〕

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法律改革 ,在挪威 1991 年婚姻法和 1993 年同居法中 ,尚未看到。按照挪威官

员的话说 :

这两个法律是民事法律。它们对基于性别的暴力或者说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没有任何作

为。所以 ,家庭暴力只涉及到刑法。〔15〕

不过 ,挪威有暴力赔偿法。该法于 1976 年 1 月生效 ,经 1981 年修改后 ,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

可达 100 万挪威克朗。〔16〕

二　挪威反家庭暴力的政府行动

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 ,从 1983 年开始 ,挪威就通过“政府行动计划”来推动反对对妇女暴力的宣

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从 1999 年开始 ,挪威政府为实施该计划共拨款 3500 万克朗。该计划

起初由保健和社会事务部负责实施 ,后来转由司法警察部负责。

(一) 1999 年政府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政府行动计划 ,一方面 ,是因为 1983 年政府行动计划之后的 16 年里 ,挪威的妇

女运动蓬勃发展 ,女性政治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加上妇女在家庭中遭到杀害的恶性案件时有发

生 ,对制定 1999 年政府行动计划 ,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与中国的情况一样 ,在挪威 ,许多人并不认为家庭暴力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利益的问题 ,而仅是发生

在家庭内部的私事。所以 ,许多妇女和儿童经受的家庭内部的暴力 ,难以为人所知。因此 ,公众对家庭

暴力敏感度较低 ,是政府行动计划出台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政府行动计划的目标主要有四项 :11 提高公众对家庭暴力性质和危害的认识 ,让全社会关注这一

问题 ,让人们意识到它的紧迫性。具体来说 ,就是让受暴妇女到社会服务机构、危机中心、庇护所寻求帮

助 ,向警察报告更为容易。21 使医疗、保健人员在妇女就诊时 ,对这个问题有着明确的意识。31 提高保

健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使他们能够询问到妇女受暴的情况。41 关注施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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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根据 2002 年 5 月 14 日作者在奥斯陆与 Kristin Skjorten 的访谈录音。

薛宁兰 :《重新解读男女平等的法律含义———访挪威男女平等事务督察官》,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冬季号 ,总第 24 卷 ,第

500 页。

前引注 4。

见《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通讯》,第 6 期 ,第 17 页。

根据挪威司法警察部政府行动计划协调人Line Nersnas 在 2002 年 2 月奥期陆 :“家庭暴力 :中国和挪威的看法”研讨会上的发

言。

见网页 www. wave2network. org。

前引注 4。



的心理矫治问题。

(二)政府行动计划的内容〔17〕

挪威政府行动计划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 :

11 强调和加强警察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

(1)司法警察部应当支持警察开展进一步的预防暴力工作 ; (2) 进一步为暴力受害者或者可能的受

害者佩戴“暴力警报”装置 ,扩大暴力警报器的使用地区 ; (3)彻底修改现有暴力案件登记程序 ,在不同部

门间建立统一的登记程序。

21 修改相关法律 ,为受暴妇女提供有效帮助。

(1)修改刑事诉讼程序 ,提高逮捕率 ,使对暴力反应和迅速惩处的规定更为有效 ; (2) 加强对受害者

个人信息的保护 ,包括为那些受到严重暴力或者暴力恐吓的受害人提供新的个人身份号码。

31 注重对有关机关和人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能力的提高。

这方面的措施有 :在省级健康服务机构举办对妇女暴力问题的讲座 ;改编施暴者再次施暴和暴力受

害者问题的培训教材 ;向挪威研究委员会的暴力项目提供资金。

41 加强妇女危机中心的建设。

(1)向危机中心提供资金。(2)由挪威暴力研究和信息资源中心负责为危机中心的工作人员编写教

材 ,提高他们帮助暴力受害者的专业知识。(3)危机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暴力受害者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

等 ,接受专业人员的定期指导。(4)危机中心向司法警察部提交帮助残疾人受暴者的情况报告 ,决定是

否指导中心制定进一步发展项目的计划。(5)在危机中心董事会中增加市政厅、政党、行业方面的代表 ,

指导市政厅审查危机中心年度报告 ,以便司法警察部了解哪些事项应当继续进行 (通过各省特派员) 。

(三)政府行动计划的实施
到 2002 年 1 月 ,上述措施已经全面展开 ,有的已经执行完毕。

11 在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方面 ,1999 年 9 月 1 日 ,挪威第二大城市倍尔根警察局率先实施反

家庭暴力试验项目。不久 ,在奥斯陆市的斯都稳警察局 ,也开展了与之相似的试验项目。

这两个项目的经验 ,为 2002 年 7 月 1 日在挪威 27 个警察局设立家暴案件协调人提供了充足的经

验。现在 ,设在司法警察部的警察总署 ,已经建立了工作组 ,负责协调人的培训和组织工作。

21 在法律改革方面 ,目前 ,司法警察部正在寻求措施 ,缩短从案件发生到给予施暴者刑事制裁的时

间。2001 年 2 月国家检察机关发出通知 ,就公诉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性犯罪惩罚率做出了规定。再者 ,

由司法警察部牵头的工作小组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修改再造个人地址的程序规定 ,使在国家注册局改变

个人地址更为容易。

31 在有关机构和人员能力的提高方面 ,“能力中心”负责为危机中心编写教材的工作正在展开 ;司

法警察部和儿童与家庭事务部共同向挪威研究委员会的 2001 年暴力项目拨款 100 万克朗。2001 年 8

月 ,哈马尔市政当局开始家庭暴力的咨询工作 ,在 7 个镇设立了每日办公室。在政府行动计划中 ,有一

项措施是对残疾的受暴者服务措施。

三　比较与前瞻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实践的特点
至今 ,挪威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挪威官方人士认为 ,他们不需要专门的反家庭暴力

法。当前警察面临的棘手问题 ,是如何使那些被害人反悔案件中的施暴者受到法律惩处。他们正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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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挪威政府行动计划至今尚无英文版本。本文所介绍的相关内容主要来自对丽那女士的访谈 ,以及访谈之后获得的挪威语材

料。这里特向挪威人权研究所中国项目组的 Camilla F. Wedul 女士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她不计报酬 ,将有关资料翻译成英

文 ,才使得本文全面介绍挪威政府行动计划成为可能。



虑采取一些措施使警察能够更深入地调查案件 ,及时获取证据。如 ,接到举报后 ,警察要携带照相机或

其他器材 ,在现场获取证据。即便受暴妇女反悔 ,警察也可以将照片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此外 ,他们

还关注对警察如何处理家庭暴力的培训工作。〔18〕

对于已有的法律改革 ,并非所有挪威人都持肯定态度。例如 ,1988 年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以

来 ,针对受暴妇女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 ,拒绝在法庭上作证指控施暴男性的现象 ,挪威学者认为 ,实行这

一原则削弱了当事人的自主权 ,没有考虑到受暴妇女是一个易妥协群体这一基本事实。应当从“控制损

害”的角度出发 ,重新考虑一味地对施暴者予以刑事制裁 ,对受暴妇女、孩子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19〕

对此 ,笔者认为 ,如果在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中 ,完全尊重被害妇女的个人意愿 ,不仅是对

施暴者行为的放纵 ,而且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果。而且 ,即便这样做 ,也未必最终会使妇女免遭再次

的暴力侵袭 ,施暴者也不会因为被害人的宽恕 ,承担起对子女和家庭的抚养和维持义务。因此 ,解决问

题的办法 ,不是让刑事诉讼法的规则回到 1988 年以前 ,而是修改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的规定 ,取消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的规定。同时 ,还可以增加规定 ,施暴者接受了一定的心理治疗或培训的 ,

可以减轻刑事处罚。

尽管如此 ,挪威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实践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11 注重对刑事法律的修改。这与挪威官方、学者、专家对家庭暴力性质的认识不无关系。早在

1978 年 ,挪威就实施了男女平等法。在挪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反对性别歧视 ,推动男女平等已经有

了多年的实践基础。〔20〕家庭领域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改变社会行为模式的许多工作必须在私人领域里

进行。而家庭暴力的存在 ,表明男女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它是人权问题 ,也是一种犯罪。

21 通过政府行动计划推动法律改革。法律改革不是空穴来风 ,既要以社会现实为基础 ,又要以政

府和民间组织的多机构合作为保障。

31 注重公众观念的转变与家庭暴力防治人员能力的提高。在政府行动计划中 ,相当一部分措施是

有关人员如何为受暴妇女提供有效帮助 ,如何及时制止暴力获取有效证据和对施暴者提供治疗的内容。

这就使得一系列法律改革措施在执行上有了切实的保障。

挪威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 ,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 ,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

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 ,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 ,

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 ,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 ,

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两者的有机结合 ,对于遏制家庭暴力现象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主要是妇

女)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 ,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

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实践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为中国反家庭暴力事业带来了契机。〔21〕此后 ,

家庭暴力 ,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日益受到中国政府和各组织的关注。1995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 (1995 —2000)》。纲要确定中国妇女在未来 5 年内的具体发展目标之一是 :“有效遏制对

妇女的暴力侵害及拐骗、买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和卖淫嫖娼违法活动。”规定 :“依法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

平等地位 ,坚决制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表示制止家庭暴力的态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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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参见 2000 年 2 月中国“反对家庭暴力工作小组”编 :《中国 :反对家庭暴力在行动》,第 24 页。

在Ä95 世妇会通过的文件《行动纲领》中 ,将对妇女的暴力纳入 12 个特别关注的领域。

根据挪威《男女平等法》第 2 条 ,该法适用于任何领域里的性别歧视。这表明性别平等是挪威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一项原则 ,

而不仅仅局限于公共领域。

Kristin skjorten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克里斯丁在她 2001 年出版的 Law and Justice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根据访问司法警察部政府行政计划协调人Line Nersnas 女士的录音。她提到 ,该行动计划因仅限于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曾遭

到一些挪威人士的批评。不过 ,在计划制定之初 ,确实把主要目标锁定在预防发生在家里的对妇女的暴力 ,即家庭暴力上。



目前 ,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呈现出地方立法先行的态势。第一个地方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

定是 1996 年 1 月湖南长沙市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截至 2002 年 11 月 ,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地区、市、县出台了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或者法规性文件。

在国家基本法律的层面上 ,2001 年 4 月 28 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 ,第

一次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规定。婚姻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做了规定 : (1) 总则中将“禁

止家庭暴力”(第 3 条)上升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原则的

体现 ,也为今后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2) 在裁判离婚的法定理由

中 ,将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作为法院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离婚

案件作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 (第 32 条第 2 款第 2 项) 。(3) 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 ,规定了

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与施暴者的民事法律责任 (第 43、44 条与第 46 条) 。例如 ,第 46 条规定 ,

配偶一方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而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

囿于篇幅所限 ,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以及中国政府反家庭暴力的实践这里不再展开叙述。

(三)中国未来反家庭暴力法律改革的方向
中国是有着近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挪威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

差异。但是 ,家庭暴力却是两国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挪威经验 ,可以为今后中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改

革与实践提供细节上的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尽管现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问题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 ,起到了转变公众意识 ,推动反

家暴工作 ,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 ,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查 ,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 ,婚姻法

性质上是民事法律 ,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 ;另

一方面 ,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区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诸多方面 ,不

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 ,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的诸多方面。

如果中国像挪威那样 ,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法的某个方面 ,那么 ,这样

的修改会有许多 ,所需的时间也会很长 ,很难适应当前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求 ,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

人 (包括被害人)的保护 ,也不利于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和惩处。中国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 ,有

着独特的国情 ,也就不能在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采取挪威模式 ,而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近年来一

些地区反家庭暴力民间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宣传、调查、社区干预试点等活动 ,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如此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44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

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国外的立法经验也是制定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法的很好参照。

[ Abstract] 　Norway has since the 1980’implemented a series of legal reforms to prevent 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China and Norway ,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 greatly in so2
cial system , cultural tradi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legal reform and government action

plans ,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measures ,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legal and other measures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taken by Norway in the past 20 years are of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to China in anti2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and related leg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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